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保險字第一０八號 

 

  原   告 陳先生  

  訴訟代理人 古清華律師 

  被   告 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芳  

  訴訟代理人 何葛麟  

 

右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佰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十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壹拾柒

萬元或同面額之華南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

佰伍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九十二年度甲類第三期債票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三百五十萬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願供現金或同面額之華南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述： 

 一 被告承保國防部所投保之國軍在役役男團體意外保險，並與國防部簽署「國軍官兵、空勤

人員執行飛行任務、彈藥技術及未爆彈處理人員團體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保險期間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零時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時止，為期二

年。依系爭保險契約第一條約定，在保險期間內所有國軍現役官兵在役役男均為系爭保險

契約之被保險人。另依第四條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事故致其身

體蒙受傷害而殘廢或死亡時，被告應依規定，給付保險金．所謂意外事故尚包括因操課、

演訓或救災（難）等三類任務所致中暑、休克、猝死、心臟衰竭、蟲蛇咬傷、昏倒、中風、

破傷風等八項原因引起之殘廢或死亡。又依第五條約定，被告就被保險人由於前述保險範

圍之意外事故因公死亡者，被告應給付三百五十萬元再者。 

  二 原告之子陳毓達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三日至宜蘭金六結訓練中心，完成新兵訓練後分發至台

中新社之陸軍航空特戰空騎第六０二旅，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再被派至屏東大武營區陸

軍特戰八六二旅，接受幹部訓練班預備士官班之訓練，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陳□□

所屬部隊為求次日開訓典禮各士兵有更佳之體能與軍容表現，於當日上午起床後，先使各

受訓士兵先跑二千公尺，緊接為當日之操課，又於下午約五時二十分要求連續做伏地挺身

運動二百下，陳□□做到一百三十下左右時，突感身體不適，呼吸困難，部隊長官雖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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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旁邊空地休息，並立即使用擴張噴霧劑，軍中之急救人員亦曾給予氧氣，但其情況並無

好轉，又實施心肺復甦術，當時陳□□已有休克現象，軍中救護人員立即對其進行人工呼

吸，爾後經救護車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急診處，經急救一小時仍呈現心臟衰竭之

徵兆，而於當日下午七時二十分宣告死亡。 

  三 陳□□屬國軍現役官兵，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原告為陳□□於服役期間意外保險

之保險金理賠受益人，國防部於陳□□死亡之後，立即以（92）隋玟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五

六二０號通報令，通知被告此一事故發生並要求理賠，惟遭被告拒絕，國防部又於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去函被告表示陳□□為因公死亡，請依照保險契約研處理賠。爾後，國防部再

度去函要求被告應賠償撫卹原告，被告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以陳□□之死亡不符合意外

事故為由拒絕理賠。原告被迫向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下稱保發中心）調處委員會

申訴，經該委員會於九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決定本件被保險人之死亡原因已符合系爭保險合

約第四條第二項所規定之情形，建議保險公司應予理賠，但被告仍拒絕給付保險金，為此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三百五十萬元。又被告就國防部（92）隋玟字第０九

二０００五六二０號通報令，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以該公司（92）總理軍字第Ｚ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八六號函回覆，故被告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前即已接獲通知，故原告

以該日為保險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遲延利息之起算日，並依該條請求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十計算之遲延利息。 

  四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一) 依系爭保險契約第四條約定，被告承保範圍包含各國軍在役役男，如因操課、演訓或

救災（難）等三類任務所導致之中暑、或休克、或猝死、或心臟衰竭、或蟲蛇咬傷、

或昏倒、或中風、或破傷風等八項原因而引起之死亡。今被保險人陳□□以在役役男

身份，因操課引發身體不適，進而發生呼吸困難、休克、昏倒、心臟衰竭等癥狀，最

後終至死亡，自屬系爭保險契約第四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內，被告應依約給付保險金。 

    (二) 依系爭保險契約第八條約定，判定是否因公死亡，被告應依軍人撫卹條例第八條及該

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至第十三條等之標準認定之。查陳□□係因「在服勤中猝發疾病」

而死亡，符合軍人撫卹條例第八條及軍人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因公意外」死亡，自屬系爭保險契約第四條約定之承保事故範圍。 

、證據：提出 

  狀況回報表、被告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函、保發中心保險申訴調處委員會調處決定書、調處

不成立證明書、保發中心保險爭議申訴資料為證。 

乙、被告方面： 

壹、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現金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九十二年度甲類第三期債票為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陳述： 

  系爭保險契約係承保因「意外事故」所致之傷害、殘廢或死亡，所謂意外係指非因疾病引起

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因疾病所導致之死亡並不在承保範圍內。本件被保險人陳□□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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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病，對過度運動可能發生之後果應知之甚明，其於操課中，因急性氣喘病發作，引起窒

息而死亡，死因為急性氣喘病，並非操課所導致，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第四條所約定之保

險範圍，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並無理由。 

、證據：提出陸軍航空特戰司令部軍中重大違紀法及傷亡事件調查處理經過報告表、台灣師範

大學體育研究所方進隆博士著運動與健康節本、相驗屍體證明書、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留

守業務署函、保險契約為證。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承保國防部所投保之國軍在役役男團體意外保險，並與國防部簽署系爭保

險契約，依約於保險期間內所有國軍現役官兵在役役男均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原告之

子陳□□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所屬屏東大武營區陸軍特戰八六二旅接受幹部訓練班預

備士官班之訓練，於連續操課中突感身體不適，呼吸困難，經軍中急救人員急救後仍產生休克

現像，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急救仍呈心臟衰竭現象而於當日下午十九點二十分死亡。

陳□□之死亡屬系爭保險契約所定因公遭受意外事故致死亡之保險事故，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三

百五十萬元。原告為陳□□於服役期間意外保險之保險金理賠受益人，國防部於事發後已通知

被告請其理賠，被告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前即已接獲通知卻迄未給付保險金等情。爰依系

爭保險契約及保險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求為判決命被告應給付三百五十萬元及自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被告則以：被保險人陳□□係於操

課中，因急性氣喘病發作，引起窒息而死亡，其死因為疾病，並非意外事故所導致，不屬於系

爭保險契所約定之承保範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查被告與國防部軍備局採購中心訂有系爭保險契約，陳□□為被保險人，原告為陳□□意外保

險之受益人，依上開保險契約，因公意外死亡時，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三百五十萬元。陳□□於

九十一年十二月三日至宜蘭金六結訓練中心完成新兵訓練後，分發至台中新社之陸軍航空特戰

空騎第六０二旅，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再派至屏東大武營區陸軍特戰八六二旅，以接受幹部

訓練班預備士官班之訓練。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陳□□先跑二千公尺，再為當日之

操課，於下午五時二十分許，於連續做伏地挺身至一百三十下左右時，突感身體不適，呼吸困

難，嗣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經急救一小時後，仍於下午七時二十分死亡。上開事故

發後，國防部即以（）隋玟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五六二０號通報令，通知被告處理理賠事宜，

被告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函覆不在合約保險範圍內歉難受理，國防部再去函被告要求處理

理賠事宜，被告又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函覆本件非屬意外事故，不予理賠。又原告曾向保業

中心申訴，經該中心申訴調處委員會九十三年一月三十日作成調處決定，認本件被保險人之死

亡原因已符合契約第四條第二項所定情形，建議被告應理賠死亡保險金，惟被告未於十日內回

覆書面表示是否接受，亦未於三十日內提出新事實證據向該會聲請覆議，故調處未能成立等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原告提出提出司令部醫療狀況回報表、被告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函、

保發中心保險申訴調處委員會調處決定書、調處不成立證明書（見本院卷第一四至二五頁）及

被告提出相驗屍體證明書、保險契約（見本院卷第四四頁、第五七至六七頁）為證，堪信為真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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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原告主張被保險人陳□□係因公遭受意外事故致死亡，屬系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被告

應予理賠，被告則辯稱陳□□之死亡係疾病造成，非系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被告不須理賠，

是本件爭執之點即為被保險人陳□□之死亡是否屬因遭受意外事故致死亡之情形？ 

  (一) 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

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又依系爭保險

契約第四條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

害而殘廢或死亡時，乙方（即被告）應依規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意外事故尚包括因操

課、演訓或救災（難）等三類任務所致中暑、休克、猝死、心臟衰竭、蟲蛇咬傷、昏倒、

中風、破傷風等八項原因引起之殘廢或死亡。」第按國防部為所屬國軍現役官兵及軍校

學生投保意外平安保險，其目的無非考量上開團體肩負保國衛民之重任，須時時刻刻透

過嚴格、紮實的訓練或教育，以持續提升其戰略智能及不斷精進其戰技方法，而軍事訓

練或教育之過程不僅艱辛且難免有其高度之危險性，為使現役官兵及軍校學生能無後顧

之憂，堅守其崗位並戮力完成各項戰備任務，實有必要將全部意外事故可能造成之傷亡

損失，藉由保險制度分散於全體，避免任何個體單獨承擔意外之結果，而造成對軍心士

氣之不良影響。是於解釋系爭保險契約第四條約定之意外事故時，依上開保險契約解釋

原則及訂定系爭保險契約之目的，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始為妥適。 

  (二) 經查，被保險人陳□□係因接受幹部訓練班預備士官班之訓練，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二

日上午先跑二千公尺，再為當日之操課，於下午五時二十分許，於操作伏地挺身至一百

下以後發生呼吸困難，經軍中人員急救，已無呼吸而僅有心跳，再南部地方軍事法院檢

察署（）南勘字第０一八號相驗屍體證明書固記載陳□□之直接死亡原因為窒息，引

起死亡之因素或疾病為急性氣喘發作（見本院卷第四四頁），惟死亡前必然經歷休克、

心臟衰竭等過程，且若非陳□□操課實施體能活動之外來因素，亦不致引起其氣喘病發

窒息死亡，故本件陳□□之死亡，應認屬系爭保險契約第四條第二項約定「因操課所致

休克、猝死、心臟衰竭」之意外事故，被告辯稱陳□□之死亡係疾病造成，非屬系爭保

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尚無足採，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洵為

可取。 

  (三)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五條約定：「一給付金額：(一)因公意外死亡三五０萬元。(二)非因

公意外死亡二００萬元」，第八條則約定：「因公或非因公意外傷亡，係依軍人撫卹條例第八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條及國防部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鍊銪字第八九００一二六

五二號令頒「辦理軍人服勤往返途中死亡因公撫卹案件注意事項規定為認定標準。」參諸軍人撫

卹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在營區內發生意外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者，為因公死亡，故本件原

告主張其子陳□□係因公死亡，應屬有據，本件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為三百五十萬元。 

四復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

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

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三十四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就國防部

（92）隋玟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五六二０號通報令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函覆拒賠，故被告於

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前數日即已接獲通知，應以該日為遲延利息之起算日云云。惟查，依被

告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以（92）總理軍字第Ｚ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八六號函，僅足證明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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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國防部（92）隋玟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五六二０號通報令，就有關陳□□因公死亡申辦給付

保險金乙案回覆說明不予受理，被告何時接到理賠請求則無從判斷，此外，原告並未舉證證明

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前十五日被告即接獲理賠通知，是只能認定被告至遲於九十二年六

月二十五日收到通知，依上開法條規定，被告應於通知後十五日即九十三年七月日起負給付遲

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起算之遲延利息，就超過部分尚乏依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及保險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三百五十萬元

及自九十二年七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超過上開部分之利息請求則有未合，不應准許。 

六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

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假執行之宣告： 

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

據，不予准許。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第

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三十一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劉又菁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一   日 

                                                  法院書記官  楊勝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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